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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9日11时16分许，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厂房修缮加固作业现场，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30万元。
为进一步查明事故原因，明确事故责任，汲取事故教训，做好事故善后工作，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四川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四川省政府令第225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船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区应急管理局对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批复》（遂船府函〔2019〕64号）的授权，船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遂宁市涪鑫有限公司“8·19”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依法开展该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调查组成员由船山区应急管理局、船山区总工会、船山区经信科技局、船山区龙凤镇等单位组成。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专家论证等方式，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事故性质、责任情况，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6485]一、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12088]（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8月16日，位于船山区龙凤镇大白塔村涪江边的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委托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对其成品车间钢架棚进行修缮加固。8月19日上午，鹏晟劳动服务部在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未到场的情况下安排人员开展维修作业，作业人员首先对钢架棚柱间桁架进行拆卸。11时16分许，桁架南侧一端从川J28***高空作业车工作平台护栏处滑落并发生翻滚，失控的桁架北侧直接撞击到川J52***高空作业车工作平台上的作业人员唐冬头部，导致唐冬从平台掉落，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bookmark: _Toc24541]（二）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120急救人员赶到事故现场后，将唐冬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抢救无效唐冬于事故当日死亡。龙凤镇人民政府、龙凤派出所、区应急管理局赶赴现场组织事故救援及善后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4753]二、事故调查情况
调查组组织专家对事故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对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等单位和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和询问。调取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教育培训情况、事故应急预案以及房屋修缮、加固协议和安全技术交底及安全告知书以及事发时的现场监控影像情况。对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实际控制人、相关责任人员，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经营者，现场相关作业人员进行了询问。
[bookmark: _Toc10459]（一）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遂宁市船山区龙凤镇大白塔村4社，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成品车间厂房西南角。该厂房为轻钢结构，南北长约45m，东西宽约40m，高约15m，厂房屋面为弧形，北侧、东侧墙面使用彩钢瓦封闭，南侧墙面只有上部封闭，下部未封闭，南侧墙面未做封闭，因大风西侧墙面南端第二根钢柱向厂房内移动约1.5m，部分屋面及墙面彩钢瓦松动。西侧钢柱之间使用钢制桁架连接，桁架长约7m，使用Φ70×4mm钢管和50×50mm的角钢焊接而成，重约400kg，距地面高约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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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故现场图






事故发生前，作业人员利用两台高空作业车（川J52***、川J28***）工作平台稳定桁架，其中川J52***在厂房外，川J28***在厂房内，死者唐冬在川J52***高空作业车工作平台上捆绑桁架，未戴安全帽和安全带。事故发生后，桁架南侧段已掉落至地面，北侧端在川J52***高空作业车工作平台护栏上，其下方地面上有血渍，与该车工作平台水平距离约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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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使用高空作业车对台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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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中的唐冬

掉落的桁架



图3 桁架掉落及唐冬坠落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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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落的桁架

血渍


图4 地面血渍
[bookmark: _Toc10145]（二）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03MA62XQ334Y；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营业场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龙凤镇大白塔村4社；负责人：张中碧，身份证号码：510***********0709；经营范围：砂石开采与加工（限河道砂石）。
该单位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和事故隐患排查；制定了事故应急预案。
[bookmark: _Hlk208323245][bookmark: _Hlk208323206]2.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注册日期：212022年2月22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903MA7GFRCG7T；注册资本：5万人民币；企业类型：个体；经营场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经营者：李鹏，身份证号码：510***********8877；经营范围：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李鹏，男，汉族，身份证号码：510***********8877，家庭住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经营的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为个体工商户，李鹏对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负责。
[bookmark: _Toc16371][bookmark: _Toc30295]（三）人员伤亡、善后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_GoBack]1.唐冬，男，39岁，汉族，身份证号：510***********3110，住址：灵泉路，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临时雇佣人员，事故中死亡。
2.2025年8月21日，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与死者唐冬家属方达成协议赔偿人民币130万元。
3.本起事故造成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作业人员唐冬1人死亡。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规定，经事故调查组认定直接经济损失约130万元。
[bookmark: _Toc10688]三、事故性质认定
根据调查，结合技术专家组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的技术分析，调查组认定遂宁市涪鑫有限公司“8·19”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16897]四、事故原因
据调查笔录、现场查勘、资料查阅、现场监控等情况综合分析。
[bookmark: _Toc28277][bookmark: OLE_LINK20]（一）事故直接原因
1.放置在高空作业车作业平台护栏上未做固定的桁架因振动和角度改变导致一端滑落并翻滚撞击到在工作平台上作业的作业人员唐冬头部。
2.作业人员唐冬高处作业未戴安全帽，也未系安全带，劳动防护用品缺失。
[bookmark: _Toc26334]（二）事故间接原因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_Hlk208347999]1.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安全投入不足，未向作业人员配发劳动防护用品。
2.鹏晟劳务部与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沟通不畅，在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监护人员未到位的情况下，擅自组织作业人员入场作业。 
[bookmark: _Toc11266][bookmark: OLE_LINK2]（三）发现的行政监管方面问题
1.属地监管“前端介入”不足，隐患排查存在盲区。辖区龙凤镇虽到企业开展多次巡查，但未及时掌握企业委托维修作业的关键信息，监管触角未能延伸至“小散工程、零星作业”这一薄弱领域。
2.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存在偏差，监管覆盖不全面。区经信科技局管理督导企业生产经营行为较多，但对企业的非生产环节和停产期间的小散工程、零星作业指导不够，导致此类作业成为安全监管的“空白地带”。
[bookmark: _Toc6766]五、对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31442]（一）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Hlk208308168][bookmark: _Hlk208323917][bookmark: _Hlk208309438][bookmark: _Hlk208308125]1.唐冬，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作业人员，在高空作业车工作平台上，既未戴安全帽，也未系安全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鉴于唐冬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责任追究。
[bookmark: _Hlk208309372]2.李鹏，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经营者，安全投入不足，未向作业人员配发劳动防护用品，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属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是李鹏，按照《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相关规定，建议由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对李鹏进行行政处罚。
[bookmark: _Hlk208307992][bookmark: _Hlk208349028][bookmark: _Hlk208324375]3.尹强，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现场负责人，未对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作业现场进行协调、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建议由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对尹强进行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26396]（二）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安全投入不足，未向作业人员配发劳动防护用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经营者李鹏）属个体工商户，已建议由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对李鹏进行行政处罚，按照同一违法行为一事不二罚原则，建议对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不再进行行政处罚。
2.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未对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作业现场进行协调、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建议由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对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2192]（三）对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针对龙凤镇人民政府“前端介入”不足，隐患排查存在盲区问题，建议龙凤镇人民政府向区委、区政府作出书面检讨。
2.针对区经信科技局作为行业监管部门，指导存在偏差，监管覆盖不全面问题，建议区经信科技局向区委、区政府作出书面检讨。
[bookmark: _Toc1319]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28857]（一）强化主体责任，提高人员安全意识
[bookmark: _Hlk207958169]船山区鹏晟劳动服务部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安全投入，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在今后的作业过程中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开展风险分析，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组织专业人员对施工方案评审，并将施工方案、风险辨识、管控措施、应急处置等相关内容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吊装、高处等危险作业，应进行危险作业审批，设置警示区域和安全警示标牌，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落实。
遂宁市涪鑫同创砂石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要加强外包管理，制定外包管理制度，在外包管理活动中安排安全监管人员进行现场管理和统一协调，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bookmark: _Toc15729]（二）压实安全职责，健全安全防范体系
龙凤镇人民政府应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对辖区企业进行全面摸排，掌握各企业安全生产真实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检查工作。强化安全监管业务培训，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加强对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宣传教育，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意识，确保属地安全稳定。
区经信科技局应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认真分析安全形势，全面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做好监管行业领域外租、外包安全监管工作，督促企业健全并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制，将安全责任细化到最小工作单元和落实到每一位员工，确保安全投入足额到位、安全培训精准到位、基础管理规范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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